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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4452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廖萬堅、林靜儀等 16 人，鑒於近來常見犯罪集團

不法收集一般民眾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虛擬通貨

平臺及交易業務之事業或第三方支付服務業申請之帳號等，

以從事犯罪行為，爰此為阻斷詐騙集團洗錢管道、填補現行

洗錢犯罪處罰漏洞，針對我國實務上常見之洗錢犯罪類型予

以規範，爰擬具「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之一、第十五條之二

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以解決賣帳戶犯罪法律適用困

境，終結網路收簿犯罪亂象。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張廖萬堅 林靜儀   

連署人：湯蕙禎  陳秀寳  陳培瑜  黃國書  林宜瑾  

蔡易餘  吳玉琴  吳思瑤  邱議瑩  羅美玲  

賴品妤  范 雲  郭國文  陳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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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之一、第十五條之二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

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五條之一 無正當理由收

集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

之帳戶、向虛擬通貨平台及

交易業務之事業或第三方支

付服務業申請之帳號，而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四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

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

、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

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

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

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

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

法犯之。 

五、以期約或交付對價使他

人交付或提供而犯之。 

六、以強暴、脅迫、詐術、

監視、控制、引誘或其他

不正方法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實務上查獲收集帳戶

、帳號之犯罪集團成員，於

尚未有犯罪所得匯入所收受

、持有或使用之帳戶、帳號

內時，依現行法尚無法可罰

，而生處罰漏洞。為有效打

擊此類犯罪，使洗錢犯罪斷

鏈，爰針對無正當理由收集

帳戶、帳號之犯罪行為，參

考日本犯罪收益移轉防止法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針對無正

當理由受讓或收受帳戶、帳

號增訂獨立刑事處罰之意旨

，於第一項訂定無正當理由

收集帳戶、帳號罪，填補現

行處罰漏洞。 

三、再者，金融機構、虛擬通

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以

及第三方支付服務業，依本

法均負有對客戶踐行客戶審

查之法定義務，任何人收集

他人於上開機構、事業完成

客戶審查後同意開辦之帳戶

、帳號，均係規避現行本法

所定客戶審查等洗錢防制措

施之脫法行為，惟為兼顧符

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

，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等

正當理由所為之收集行為，

爰規定無正當理由為本條之

違法性要素。 

四、又所謂收集，依最高法院

九十二年台上字第二○一八

號判決意旨，係指收買受贈

互換等一切行為，在收取之

前，即有行使之犯罪意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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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其以圖供行使意思，

一次收取即成立，並不以反

覆收取為必要。 

五、為明確本條處罰範圍，將

具刑罰必要性之無正當理由

收集帳戶、帳號之行為予以

具體化，以符法律明確性原

則，並有效解決實務上所面

臨因收簿集團刻意製造分工

斷點，致使犯罪行為人主觀

犯意證明困難之問題，爰於

第一項各款以列舉方式定明

具刑罰必要性之六種行為態

樣。 

六、第一項行為，著手後即有

侵害本法第一條所列保護法

益之危險，爰於第二項定明

對未遂犯之處罰規定，以期

保護之周延。 

七、第一項第三款規範之犯罪

類型，例如收集帳戶犯罪集

團利用網際網路廣大傳播效

力，於社群媒體刊登各式廣

告，誘使公眾交付或提供帳

戶、帳號者，即屬該款所規

範犯行。又此類犯罪縱使尚

未實際收取帳戶、帳號，然

於社群媒體上刊登廣告之行

為即屬本條犯罪之著手，亦

有第二項未遂犯適。 

八、又因科技日新月異，帳號

之編碼方式已不以數字為限

，是以本條所稱「帳號」係

指包括數字、文字、符號或

其他足以「特定」使用者身

分之代號，附此敘明。 

第十五條之二 任何人不得將

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

開立之帳戶、向虛擬通貨平

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或第三

方支付服務業申請之帳號交

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但符

 一、本條新增。 

二、有鑑於洗錢係由數個金流

斷點組合而成，金融機構、

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

事業以及第三方支付服務業

，依本法均負有對客戶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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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

，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

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

裁處告誡。經裁處告誡後逾

五年再違反前項規定者，亦

同。 

違反第一項規定而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期約或收受對價而犯之

。 

二、交付、提供之帳戶或帳

號合計三個以上。 

三、經直轄市、縣（市）政

府警察局依前項或第四項

規定裁處後，五年以內再

犯。 

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

形應依第二項規定由該管機

關併予裁處之。 

盡職客戶審查之法定義務，

任何人將上開機構、事業完

成客戶審查後同意開辦之帳

戶、帳號交予他人使用，均

係規避現行本法所定客戶審

查等洗錢防制措施之脫法行

為，應立法防堵，爰此，於

第一項定明任何人除符合一

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

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

正當理由以外，不得將帳戶

、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

用之法定義務，並以上開所

列正當理由作為本條違法性

要素判斷標準。 

三、本條所謂交付、提供帳戶

、帳號予他人使用，係指將

帳戶、帳號之控制權交予他

人，如單純提供、交付提款

卡及密碼委託他人代為領錢

、提供帳號予他人轉帳給自

己等，因相關交易均仍屬本

人金流，並非本條所規定之

交付、提供「他人」使用。 

四、本條「帳號」之意義，同

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之一之說

明。 

五、現行實務常見以申辦貸款

、應徵工作等方式要求他人

交付、提供人頭帳戶、帳號

予他人使用，均與一般商業

習慣不符，蓋因申辦貸款、

應徵工作僅需提供個人帳戶

之帳號資訊作為收受貸放款

項或薪資之用，並不需要交

付、提供予放貸方、資方使

用帳戶、帳號支付功能所需

之必要物品（例如提款卡、

U 盾等）或資訊（例如帳號

及密碼、驗證碼等）；易言

之，以申辦貸款、應徵工作

為由交付或提供帳戶、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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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他人「使用」已非屬本條

所稱之正當理由。 

六、考量現行實務上交付、提

供帳戶、帳號之原因眾多，

惡性高低不同，應採寬嚴並

進之處罰方式。是以，違反

第一項規定者，應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警察局裁處

告誡，以達教育人民妥善保

管個人帳戶、帳號法律上義

務之目的，經裁處告誡後逾

五年再違反者，應再重新予

以告誡。同時，為有效遏止

人頭帳戶、帳號問題，參考

日本犯罪收益移轉防止法第

二十八條第二項針對無正當

理由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

使用增訂獨立處罰之意旨，

針對惡性較高之有對價交付

、一行為交付或提供合計三

個以上帳戶、帳號及裁處後

五年以內再犯者，應科以刑

事處罰，爰為第二項及第三

項規定。 

七、另考量第二項告誡性質屬

於行政罰法第二條第四款警

告性裁罰處分，與第三項刑

事罰核屬不同種類處罰，依

同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但書

規定得併予裁處之，爰增訂

第四項，定明於第三項第一

款、第二款情形時仍應依第

二項規定併予裁處告誡，以

資明確。 

第十六條 法人之代表人、代

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

員，因執行業務犯前四條之

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

該法人並科以各該條所定之

罰金。 

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

第十六條 法人之代表人、代

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

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

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

該法人並科以各該條所定之

罰金。 

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

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之

一、第十五條之二刑事犯罪

之增訂修正第一項，定明前

開犯罪之法人罰金刑規定。 

二、第二項所稱「審判中」，

究指被告僅須於審判中曾有

一次自白犯罪即應適用減刑

規定，抑或須於歷次審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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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其刑。 

第十四條、第十五條或

第十五條之一之罪，於中華

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

犯罪者，適用之。 

第十四條之罪，不以本

法所定特定犯罪之行為或結

果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為必要

。但該特定犯罪依行為地之

法律不罰者，不在此限。 

。 

前二條之罪，於中華民

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

罪者，適用之。 

第十四條之罪，不以本

法所定特定犯罪之行為或結

果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為必要

。但該特定犯罪依行為地之

法律不罰者，不在此限。 

均自白犯罪者始符合？解釋

上易生爭議。考量原立法之

目的，係在使洗錢案件之刑

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當以

被告於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

罪者，始足當之，而所謂歷

次審判中均自白，係指歷次

事實審審級（包括更審、再

審或非常上訴後之更為審判

程序），且於各該審級中，

於法官宣示最後言詞辯論終

結時，被告為自白之陳述而

言。故參考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修

正第二項，將修正條文第十

五條之一、第十五條之二納

入規範，並定明於偵查及歷

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始減輕

其刑，以杜爭議。 

三、又現行實務上，跨境洗錢

日趨頻繁，收簿集團犯罪亦

有跨國犯罪之趨勢，爰配合

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之一之增

訂，修正第三項，定明中華

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

犯第十五條之一之罪，亦有

本法之適用。 

四、第四項未修正。 

 

 


